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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恩股份”）于近日与内

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 2022 年金谷最高保字第 02196A0030 号），约定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包

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生物”）提供不超过 3,000 万元

本金余额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及各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进一

步拓宽融资渠道，公司预计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担保额度，其

中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期限为自

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并由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额

度内代表公司办理借款、担保、反担保等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2022 年 5 月 18 日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 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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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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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
公司 

21.18% 25.07% 40,000 36,300 39,300 700 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 年 03 月 12日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开发区黄河大街 46号 

4、法定代表人：王爱国 

5、注册资本：59,360.2983万元人民币 

6、主营业务：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保健食品生产；饲料生产；互

联网 信息服务；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

出口；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原料销售；

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

加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日，东宝生物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711,022 21.18% 

2 海南百纳盛远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823,422 13.28% 

3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20,000 1.62% 

4 许志峰 境内自然人 8,710,400 1.47% 

5 
中科先行（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453,994 1.42% 

6 王军 境内自然人 7,866,992 1.33% 

7 包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国有法人 6,347,718 1.07%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委员会 

8 王丽萍 境内自然人 4,756,200 0.80% 

9 江任飞 境内自然人 4,630,100 0.78% 

10 尚鹏玉 境内自然人 4,509,500 0.76%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0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11,224.05 217,330.09 

负债总额 50,858.07 54,489.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2,269.28 144,645.37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61,216.57 22,816.99 

利润总额 4,154.08 2,933.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8.41 2,372.33 

备注：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东宝生物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3、债务人：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主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编号为 2022 年金谷银行授信字第

02196A0030 号的《授信合同》，该合同及其修改/变更/修改协议与该合同项下

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及共同授信申请人签订的合同)、用款

申请书及借款凭证等债权凭证或电了数据共同构成本合同的主合同。 

5、保证范围： 

（1）本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或主合同项下具体合同债务，包括

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债权人的垫款及垫款利息、违约

金、损失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所有实现债权和保证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

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但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债权人的垫款及垫款

利息、违约金、损失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所有实现债权和保证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用、财产保全费用、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

拍卖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不受最高额保证金额限制，保证人仍应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2）主合同或主合同项下具体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债权发生期

间的限制。主合同签订后，依据主合同开具的银承、保函、信用证等发生的垫

款，以及主债权产生利息、费用或债权人的任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

超出主债权发生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或主合同项下具体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同意债权展期的，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具体合同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东宝生物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东宝生物

的其他股东均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同时未提供反担保。东宝生物资

信良好，公司对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经营发展前景向好，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提供担保，有助于支持子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保障子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保证其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35,450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8.97%。公司对外担保全部

为对子公司进行担保，无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除上述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亦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对外担保等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国恩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国恩股份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日 

 

 


